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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增刊第１期）保洁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置体系。设立保洁队伍，

原则上每４００人左右配备１名保洁员。到２０２０年底，基本实现农村

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全覆盖。

定期开展非正规垃圾点排查工作，制定年度整治实施计划，实

施整治全流程监管，严厉查处在农村地区随意倾倒堆放垃圾行为，

坚决杜绝垃圾围村、垃圾围沟渠河坝、垃圾上山下乡等现象，对流

域内排查出且尚未整治的 ２７１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开展整治，其

中，２０１９年完成２４４个，２０２０年完成２７个。

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。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，统筹垃圾污

水处理及农村改厕，深入推进流域村庄环境综合整治，有条件地区

实施统一规划、统一建设、统一运行、统一管理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流

域内新增完成６６６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；到２０２２年，流域

内新增５３８个，到２０２５年实现综合整治全流域覆盖。建制村环境综

合整治任务目标见表４－５，农村卫生厕所改造目标见表４－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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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河道垃圾集中清理专项行动，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及固

体废物 （水面漂浮垃圾）进行清理，每年开展专项行动，认真清

理，严肃查处。

３黑臭水体治理

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。对流域内已排查出的 ５４

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，加大治理力度，巩固提升已完成治理的５０

条黑臭水体，２０１９年底前，完成其余４条黑臭水体整治工程，其中

本溪１条、锦州１条、营口２条，见表４－７。２０２０年，巩固所有已

治理的黑臭水体治理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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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黑臭水体监管。建立以省级督查、地市治理相结合的工作

机制。省级排查形成问题清单，交办相关地方政府，限期整改并向

社会公开，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，整改不到位的组织开展约谈，全

面接受社会监督。

建立实施长效管理机制，确保长制久清。开展年度城市黑臭水

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。按相关规定，依法制定监测计划，对已

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开展水质监测。

积极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。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，开展

农村黑臭水体排查识别，到 ２０２０年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，

形成全流域农村黑臭水体清单档案。到 ２０２２年完成农村黑臭水体

治理试点示范；到 ２０２５年探索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理机制，形成

一批“可复制、可推广”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模式及治理技术。

积极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。按照《辽宁省农村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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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水处理技术指南》，严格执行《辽宁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ＤＢ２１／３１７６－２０１９），开展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典

型设计，优化技术方案，降低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。

到２０２０年，新建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系统 ２５３套，流域内

１０％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实现收集处理，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达

到２０％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情况见表４－８。

强化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营维护，建立长效机制。明确设施责

任主体，建立资金保障机制，加强管护队伍建设，建立监督管理机

制，保障已建成的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。

４畜禽养殖治理

加快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。２０１９年完成９３１个养殖场粪污

处理装备配套设施建设，２０２０年完成２１３个养殖场粪污处理装备配

套设施建设（流域内畜禽规模养殖场数量随着全省畜禽养殖禁（限）

养区的排查划定和畜禽规模养殖场的新建关停而动态变化）。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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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，力争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９５％

以上，其中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实现全配套。２０２０年

底前，完成流域内 １４个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，畜禽

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７５％以上。到 ２０２２年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

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９７％以上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

７８％；到２０２５年，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

１００％，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８５％。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

装备配套建设目标表见表４－９。

开展禁（限）养区划定、排查和搬迁。对已划定的辽河、浑河、

太子河干流和受畜禽养殖污染影响较大的支流沿岸 ３０１１ｋｍ２ 禁养

区、１０７０ｋｍ２限养区开展养殖企业（户）排查整治。辽河流域干支流

河禁（限）养区划定情况见表４－１０。２０２０年底前，完成流域禁养区

内规模以上养殖企业（户）搬迁关闭。２０２２年底前，完成重点流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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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养殖专业户和散养密集区的排查整治。２０２５年底前，基本消除重

点流域内养殖污染隐患。

５工业点源污染治理

规范工业集聚区环境管理。确保流域内已建成 ４０个省级以上

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稳定达标运行；２０１９年底前完成２个

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，确保在线监控设备正常稳定运

行。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前，各市完成依托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园

区工业废水对出水的影响评估，建立不适宜接入城镇污水处理设施

的省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清单，评估不合格的，２０２２年底前退出城

镇污水处理设施并另行专门处理。新建冶金、电镀、化工、印染、

原料药制造等工业企业排放含重金属和高浓度难降解废水等为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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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污染企业，必须单独建设污水处理设施。

推动工业企业全面达标排放。深入推进排污许可证制度，２０２０

年底前，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，其中，

２０１９年完成３０个行业排污许可证，２０２０年完成所有行业排污许可

证核发工作。对“十小”污染水环境企业发现一个依法取缔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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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农业面源污染治理

大力推进种植产业模式生态化。开展种植产业模式生态化试

点，促进生态有效保护和产业融合，打造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样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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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力发展绿色、有机农产品。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，发挥生态

资源优势，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。

继续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。深入推进果菜有机肥替代化

肥示范县建设，２０２０年底前，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补助项目

１３５万亩，集成推广土壤改良培肥、治理修复和化肥减量增效技

术；２０２０年底前，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试点项目１００万亩，集成一

批可推广、可复制、能落地、接地气的黑土地保护综合技术模式。

到２０２０年，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 ４３５０万亩，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

量实现负增长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９０％以上，农作物化

肥利用率达到４０％以上。

继续实施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。推行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

防统治和绿色防控融合发展。推广应用生物防治、物理防治等非化

学农药绿色防控集成技术，减少化学农药投入；推广应用生物农

药、高效低毒低残留环境友好型农药，促进农药结构性减量。到

２０２０年，主要农作物农药使用量减少 １％，主要农作物农药利用率

达到４０％。流域内各市化肥、农药使用量控制目标见表 ４－１２，测

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、覆盖率目标见表４－１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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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防治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建立健全农用地膜

生产、销售、使用、回收、再利用和监督管理的全链条管理机制，

全省废旧农膜回收率达到 ８０％以上，地膜覆盖面积基本实现零增

长。到２０２２年，推动地膜使用标准化，结合种植结构调整适度减

少覆膜作物种植面积，因地制宜推广地膜依赖度低的作物品种和全

生物可降解地膜替代技术。到２０２５年，基本实现废旧农膜全回收，

实现地膜残留量负增长，农田“白色污染”得到有效防控。

７入河排污口治理

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。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底，完成流域面积 ５０ｋｍ２

以上河流的入河排污口的排查，形成入河排污口名录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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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入河排污口专项整治。２０２０年起，对主要入河（海）排污

口开展监测，按照“封堵一批、规范一批、治理一批”的原则，２０２０

年启动主要入河排污口整治，２０２２年底前基本完成流域内二级支流

以上入河排污口整治，２０２５年底前基本完成全流域入河排污口整

治，实现数字化管理。

实施河岸带生态隔离。在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干流及重要支流

沿岸适宜地区种植一定宽度的荆棘类灌木，形成生态阻隔带。

（三）生态修复

１水域岸线管理保护

（１）开展重点河流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工作

编制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干流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与利用规划。

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《辽河干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》，２０２１年底前完

成《浑河干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》和《太子河干流岸线保护与利用

规划》。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基础资料收集分析、河道演变与河势稳

定分析、岸线规划目标确定、岸线保护与利用控制条件分析、岸线

边界线划定、岸线功能区划分、岸线管控要求制定、环境影响评

价，实现“一张图”信息化。

（２）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，推进河湖自然资源及土地调

整登记确权

到２０１９年底前，各市要完成流域面积 ５０ｋｍ２ 以上河流 ５０％的

河道划界工作。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流域面积５０ｋｍ２以上全部河流的划

界工作。各市划界情况见表４－１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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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３）严格执行河道采砂规划、计划和许可制度，全面强化监
管，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江河流域公安部门要明确执法责任主

体，严格执行《辽宁省河道采砂管理实施细则》及河道采砂规划，强

化检查巡查和监督执法，持续开展河道非法采砂问题整治行动。同

时对流域内乱占、乱采、乱堆、乱建等问题进行排查。构建“纵向

到底、横向到边”的执法责任体系。

２退耕（林）还河
（１）巩固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等河流 ８８万亩退耕（林）还河和

自然封育成果

继续巩固我省已在辽河、大小凌河、浑河、太子河等河流完成

的８８万亩退耕（林）还河和自然封育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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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对辽河干流除水田、护堤林、防风固沙林以外的河滩地实

施退耕（林）还河

辽河干流河道内河滩地面积（不含石佛寺水库库区）１２４万亩。

２０１１年起，省政府对辽河干流主行洪区内 ６２万亩河滩地实施退耕

（林）还河。本方案进一步落实辽河干流除水田、护堤林、防风固沙

林以外的４７万亩河滩地的退耕（林）还河任务。

（３）因地制宜推进辽河流域内其他河流退耕（林）还河和生态

封育工作，全面畅通防洪生态廊道

辽、浑、太水系沿岸市县相继规划实施一批退耕还河及封育项

目。辽河水系铁岭市段实施了东辽河、条子河、
!

牛南河及小梨树

河的围栏封育及退耕还河工程；浑河水系规划实施沈阳市浑河干流

及蒲河、细河等主要支流的围栏封育工程；太子河水系在巩固原有

封育成果的基础上，规划实施沈阳市北沙河等主要支流的植物和围

栏封育措施。退耕还河项目安排情况见表４－１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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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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
（１）建立生态廊道，落实封育补偿资金
完善资金落实情况，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，制定科学合理的退

耕补偿政策，及时落实退耕（林）封育省级补助资金。严格核查省政

府收租地补助面积，落实收租地资金计划。在核实确认收租地面积

基础上，及时将指标文印发到各市，确保春耕前拨付到县，并采取“一

卡通”方式将资金发放到户。加强封育档案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做到“户

有协议或手册、村有登记、乡有台账、县有档案、市有备案、省有数

据库”。严格封育补偿工作，落实更加严格的封育计划和资金计划，推

进各级政府落实主体责任。严格执行生态封育补助标准，保证封育资

金拨付进度，建议出台相关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，通过完善政策和立

法，建立健全封育补偿长效机制，不断推进封育补偿制度化。

（２）优化考核断面，完善水质污染补偿机制

２０１７年４月，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了《辽宁省河流断面水质污
染补偿办法》（辽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４５号），以奖优罚劣为原则，综合运
用经济手段，调节流域上中下游之间、水生态环境破坏者与受害者

及保护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。

２０１８年７月，省财政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了《辽宁省

河流断面水质污染补偿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辽财经〔２０１８〕２９３号）。实
现市与市之间的直接补偿资金不再经过省财政，而由上游超标市直

接补偿下游市，剩余资金全部省统筹分配；省统筹资金除去对入省

断面进行资金补偿外，剩余资金全部奖励达标断面及提升类别断面。

（３）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补偿机制

按规定修订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办法，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动态

调整机制，鼓励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。２０２０年年底前按规定实现城
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达到污水处理成本，不足部分按规定由市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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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市、区）政府予以补贴。按规定具备污水集中处理条件的建制镇全

面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，并依法同步开征污水处理费。实施乡镇

污水处理设施技术改造，解决“大马拉小车”问题，实现设施运行规

模与当前水量相匹配，提高设施运行效能。

４生态蓄水湿地建设
（１）加强自然保护区、湿地公园建设与监管

面对辽河流域内湿地资源现状及水生态问题，建设和完善３个
自然保护区、３个国家湿地公园共 ６个生态湿地，具体位置见图 ４
－５。３个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鞍山大麦科省级自然保护区、辽河口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盘锦辽河口省级自然保护区；３个国家湿地公
园包括抚顺社河国家湿地公园、昌图辽河国家湿地公园、康平辽河

国家湿地公园。具体措施见表４－１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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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新建生态蓄水湿地

生态蓄水湿地建设是辽河流域生态廊道建立的基础，是解决干

支流滩区、河口水环境问题的基本单元。生态蓄水湿地建设工程应

以目前辽河流域普遍的滩区沙化、水污染、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为

导向，对主要干支流实施主河槽整治、河岸绿化、生态护岸工程建

设及水面恢复等措施，打造原生态的生态蓄水湿地，在主要干支流

生态得到修复的前提下，逐步辐射二、三级支流的小流域生态环

境，最终实现全流域生态环境改善的目标。

结合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，对辽河生态问题突出的滩区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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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蓄水湿地建设。共布置设计２４处滩区生态治理项目，其中按区

域划分铁岭市８处，沈阳市１０处，鞍山市４处，盘锦市２处。按类型

划分，塘坑型９处，滩地型９处，河口型６处，总面积１１５万ｈｍ２。辽

河干流生态蓄水湿地建设情况见表４－１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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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升辽河流域整体水生态环境，在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干支

流再规划建设一批生态工程，工程主要以拦蓄建筑物配合滩地清淤

的形式打造人工湿地，发挥控制性水利工程改善水质作用，持续恢

复河湖生态系统功能。具体项目安排见表４－１８。

（３）加强生态蓄水工程维护和改造

１）辽河干流蓄水工程维护

近几年国家及省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不同渠道给予了辽河保护区

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一定的资金支持，实施了 １７处重点生态

蓄水湿地建设工程，建成人工湿地 １２５万亩。经过多年运行，辽

河干流已建成的临时抗旱蓄水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退化情

况，如橡胶坝坝袋和钢坝闸机电设备老化，影响蓄水效果；人工湿

地淤积导致的水系连通受阻，以及部分人工湿地植被退化等。为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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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辽河干流临时抗旱蓄水工程持续发挥功能，巩固辽河生态修复取

得的成果，继续加大维护力度。

２）改造双台子河闸，增设鱼道

结合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，对双台子河闸进行改造。在辽河

主河槽左岸，现有船闸与河心岛之间布置１处鱼道，全面改善双台

子河闸生态状况。

５加强生态流量调度

（１）辽、浑、太水系典型断面生态流量确定

依据辽河流域综合规划、水资源综合规划、水资源保护规划等

相关规划及环评批复成果，流域内控制性水库清河水库、柴河水

库、闹德海水库、大伙房水库、观音阁水库已有批复生态流量成果

见表４－１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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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与生态流量控制断面有直接关系管理断面的生态流量目标

和调度要求。包括省界断面、控制性工程断面、大型引调水工程取

水口断面及江河流域水量分配中提出要求的断面。

（２）开展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调度工作

为提高下游生态流量保障程度，改善下游水质，切实履行水利

部门水资源统一调配和生态流量监管有关职责，水利厅已启动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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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流控制性工程清河水库、柴河水库、闹德海水库、大伙房水库、

观音阁水库生态流量调度方案编制工作，２０１９—２０２０年生态流量调

度方案见表４－２０。目前已确定生态流量调度方案编制的工作方案，

即在每年汛后９月份，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年度生态流量调度

方案，对上一年度生态流量调度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对下一年度生态

流量调度方案作出安排。根据实施效果，适当调整调度方案，并逐

渐将相关调度经验推广至有控制性工程控制的其他河流。

（３）生态泄流设施改造与生态供水补偿

生态流量监测需要政府主管部门、企业、科研院所和公众的参

与，建立生态流量长效监管机制，保障生态流量泄放与监测。水利

工程运行管理部门应尽快进行生态泄流设施改造工作，加强对生态

流量泄放设施和监测监控设施的管理和维护，保障其持续正常运

行。设施出现异常时，应立即向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生

态环境部门报告，并限期修复。遵循市场机制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

原则，构建生态调度补偿机制，为生态流量泄放建立良性互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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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监督执法

１建立河湖管理长效机制

（１）加强法规体系建设

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涉水法规体系。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河湖管理

工作的重点，系统梳理河湖管理现行的法规、规章，落实《辽宁省

河长制湖长制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，明确河

湖管理的责任主体、任务、内容和程序。紧跟国家立法动态，以国

家最新的河道管理条例为依据，适时修改《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》。

进一步完善河湖管理的工作机制。建立和完善河湖分级管理、

分级保护的责任制度，形成由政府领导、主管部门牵头、相关部门

负责的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加强部门合作，积极探索多部门协作共推

机制，形成涉河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合力。进一步建立监督检查和考

核机制，加强目标责任制管理，落实监督管理责任主体，强化现场

监督管理。积极推进健全“河长制”、“联席会议制度”等行之有效

的管理模式。

进一步完善执法体系。理顺水行政执法职能，依法整合执法职

能、执法力量、明确工作职责、划分职责权限、落实执法责任，实

现水行政处罚“一个窗口”对外，有序开展我省水行政执法工作。加

强水行政执法队伍建设。建立专职水行政执法队伍，提高水行政执

法装备水平，配备充足的必要交通设施和执法取证等装备；强化执

法人员培训和管理，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。针

对水行政执法现状及问题，编制水行政执法体系规划。

（２）建立健全河湖长巡河机制

进一步巩固落实河长制长效机制，建立健全河湖长巡河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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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辽宁省河道管理权限，分别建立省、市、县、乡四级河道巡查

制度，分类、分河段明确巡查人员和时间，进行执法监督和检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

（３）落实重点河段敏感水域管理责任

监督执法的重点领域主要包括非法侵占河湖、非法采砂、违法

倾倒堆放废弃物、违法违规建设涉河湖项目、非法取水、人为造成

水土流失、移民等方面。明确水行政执法责任，强化相关部门监管

责任，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，主要是加强河湖“四乱”监管、河道

采砂监管、涉河建设项目监管、水利工程建设监管、水资源管理与

保护监管、水土保持工作监管等。

（４）建立“三项制度”执法模式

为推进水行政执法透明、规范、合法、公正，确保各级水行政

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

法权益，在水利系统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

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“三项制度”。河道管理机制见图

４－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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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完善监测预警预报体系

（１）辽河防汛提升工程信息系统建设

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综合考虑流域综合管理需求，建成

空天地一体化的全要素动态监测网络，基本实现流域各类水信息的

全面实时感知、网络全面互联和信息实时共享，建设辽河防洪数据

中心、业务智能平台、智能应用系统，推进新一代技术在辽河流域

管理的充分应用与融合，构建智能化的信息化支撑保障环境，实现

辽河流域涉水管理的全面感知、自动控制、智能决策和主动服务，

打造数字辽河、安全辽河、智慧辽河。辽河防汛提升工程信息系统

主要包括全要素监测感知平台、辽河防洪数据中心、业务智能平

台、智能应用系统、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系统等内容的建设。

（２）完善省河湖长制信息平台建设

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是在充分利用现有水利信息化资源的基础

上，根据系统建设实际需要，实现“三端服务”（ＰＣ端、手机端和微

信端），实现对河长制湖长制基础信息、动态信息的有效管理，支

持各级河长履职尽责，为全面科学推进河长制湖长制提供管理决策

支撑，最终实现管理范围全覆盖、工作过程全覆盖、业务信息全覆

盖。到２０１９年，实现河长制信息化考核评价、巡检管理等功能，

建立完善的河湖信息化巡查和社会公众参与监督机制。２０２０年，基

本建成全省河长制信息系统。

（３）加强执法基地建设

按照控制总量、优化结构、适宜适度的原则，围绕辽浑太水系

的河长制布局，建立辽浑太水系河湖保护执法基地。出台《水政与

公安联合执法办法》等相关制度，加强各水系基地之间强化协调联

动，开展联合执法、区域执法和交叉执法，规范完善水利与公安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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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执法联动机制。坚持区域均衡协调发展，规范队伍体制编制，加

快推进河湖综合执法，建立职能清晰、事权分开、权责统一的河湖

保护联防联控执法机制。

２０２０年底前，分别在辽河水系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水利站、浑

河水系鞍山市海城市腾鳌温泉水利站、太子河水系辽阳市辽阳县小

北河水利工作站建立执法基地，执法基地分布见图４－８。

（４）可视化监管平台建设

建设可视化监管平台，利用先进的视频监控、移动巡查、入侵

报警等手段，并加以智能化分析，实现对河道、水利工程的监控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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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警，为安全管理、运行管理及执法提供保障。

水利可视化系统是集硬件、软件、网络于一体的综合可视化系

统，可视化平台软件为核心，在控制中心即可对终端系统集中监

控、统一管理，并可实现多级联网及跨区域监控。

（５）完善水文监测体系

在充分利用现有水文站网、基础设施及技术装备、通信资源的

基础上，通过补充完善，改造提升实现完善站网、增强水文监测能

力、提高水文服务水平。根据辽河流域的实际情况，对铁岭、沈

阳、鞍山、盘锦四市境内的３７个水文站，进行测验河段基础设施、

水位观测设施、流量测验设施、生产业务用房和附属设施等基础设

施建设。水文监测能力建设水文站分布见图４－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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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６）完善水质监测体系

优化完善流域内入河排污口断面、水功能区、辽河流域现有

（及规划）水质断面、辽河流域跨县（市、区）河流水质监测断面、

主要一级支流入河口水质监测断面、水质自动站等断面的设置。

完善流域内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。进一步加强流域内

驻市监测分支机构能力建设，统筹流域内水文和水质自动监测数

据，完善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网络，完成水质自动监测数据综合管理

系统建设。２０２０年底前，在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等干支流完成 ２５

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；２０２３年底前，再建设 ６０个水质自动监测

站；２０２５年底前，实现具备建站条件的河流水质自动监测站全覆盖。

建立水环境基础数据库，完善水源水质安全风险源档案。做好

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，２０１８—２０２０年，制定并落实《入河排污口优

化布局和整治方案》，严格入河排污口监管管理。加强水功能区监

测与考核，２０１９—２０２０年，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各流域生

态环境监督管理局要依照现有规定开展水功能区水质监测评价和水

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考核工作，并组织编制各类评价报告。

３强化联合执法

（１）建立河长制组织体系

认真贯彻落实《辽宁省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》，建立河长制组织

体系。河长制组织体系主要包括河长、河长办公室、河长制会议三

部分。河长需明确河长设置、河长的职责及公示制度方面内容；河

长制办公室需明确机构设置及工作职责方面的内容，河长制会议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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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总河长会议，河长会议，河长制办公室会议等几个层面内容。

（２）落实监督执法责任

我省河湖管理保护工作，坚持“相关部门各负其责，水下岸上

同步治理”的原则。各部门对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河湖管理保护工作

和相应河长制工作具体负责。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的〈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２０１６〕４２号）

要求和省政府２０１５年印发的《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及政府

部门“三定”职责等确定各部门具体职责。

（３）建立河道警长执法模式

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〈辽宁省公安机关实行河道警长制工作

方案〉的通知》（辽公通字〔２０１８〕１３０号），确保河道警长制工作有序

推进，设立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派出所四级河道总警长、河道警

长和设置省、市、县三级河道警长制办公室。

推进警长制体制机制建设。紧紧围绕河湖长制的工作目标，确

立河湖警长制“１２３４”工作思路，即：打造一个河湖警长制工作平

台，完善河长、警长“两长共治”体系，发挥三级河湖警长办的组织

协调优势，提升四级河湖警长的巡河治河效能，切实推动河湖警长

制从“有名”向“有实”转变。贯彻实施警长令，印发《辽宁省公安机

关河湖警长制工作管理办法》，推动工作有章可循和规范化管理，

出台《河湖警长制考核办法》，推进河湖警长制考核工作，结合公安

机关职责任务和工作实际，制定《全省公安机关辽河流域综合治理

工作方案》，确定具体工作任务，制定相应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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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开展河湖卫士动态执法行动

为推进河长制工作落实，建立河长制督察和重点事项督办制度

（简称督察督办）。全面推行河长制考核机制，考核《辽宁省河长制

实施方案》确定的２５项河湖治理和管理保护重点任务。强化工作联

动，建立执法协作机制，强化各行政机关工作联动，制定《河湖治

理保护相关行政机关执法协作机制》，强化河长办与河湖警长办之

间的配合，协调、组织、监督各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河湖治理保护

执法工作，制定《河长办与河湖警长办工作协作机制》。强化公安机

关相关警种部门在河湖治理保护执法工作中的配合协作，建立公安

机关内部《河湖治理保护执法协作机制》。

推行环境违法企业黑名单制度，实施涉水企业黄红牌制度，对

环境违法企业进行排查，对列入红、黄牌名单内的企业，各级生态环

境部门根据其违法行为，按照相关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予以行政处罚。

组织开展涉河湖联合执法专项行动，开展多部门参与的“全省

水污染与水环境治理专项执法行动”，建立全省河湖专项执法和多

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。

（五）绿色发展

１水源地保护

（１）深入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

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及周边水务管理。建立饮用水源两

级保护区（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必要时划分准保护区），明确各

保护区的禁止事项及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处理程序与办法。２０１９年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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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全面完成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、勘界、立标工作。

优化和替代不达标饮用水水源。对流域内长期超标的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水质或推进水源替代工程。到

２０２０年，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得到全面有效保

护。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达到９６３％。

提高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保证系数，加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

规范化建设。２０２０年底前完成农村供水人口在 １００００人或日供水

１０００ｔ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划定、勘界、立标工作。

水源地生态环境修复与安全保障。在摸清水体污染物产生、控

制、排放和水环境质量状况的基础上，根据水环境质量保护目标，

进行水环境容量分析，确定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，提出水污染防治

的具体措施和对策。开展良好湖库生态安全评估，制定并实施全省

湖库生态安全规划。采取有效保护措施，实施规范化管理，以确保

在泄洪排涝和供水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保护天然湿地资源和生物

多样性，实现辽河流域水源地及保护区水生态系统的健康、持续发展。

（２）继续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

全面清理整顿水源保护区内环境违法行为。全面落实中央环保

督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要求，依法解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环

境违法问题，推进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清理工作。针对集中式饮

用水水源一、二级保护区内存在的违法问题，坚持分类整治，分策

实施，要采取“一个水源地、一套方案、一抓到底”的原则，制定环

境违法问题整改方案。限期解决辽宁省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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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中排查到的水源地保护区环境违法问题，２０１９年底前全部完成

问题处理（需要采取工程措施进行整改的，不能超过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前）。

完善饮用水水源风险防控。实现饮用水水源全过程监管，加强

水源地水质监测，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，定期监测水质，公开

问题清单和整治进展情况。加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管理，重点整

治危险废物处置场、垃圾填埋场区、石化生产储存销售企业以及存

在地下水污染隐患的工业园区和矿山开采区的水环境污染问题。建

立并完善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制度，完成风险防控措施建设，仅靠

单一水源供水的地级市应建设应急或备用水源工程。

２实施国家节水行动计划

（１）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计划措施

总量强度双控。研究制定国家节水行动计划落实措施，全面贯

彻落实《辽宁省节约用水条例》，建立节水评价机制，开展规划和建

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完成《辽宁省行业用水定额》修

订工作，建立覆盖主要农作物、工业产品和生活服务业的先进用水

定额体系。严格实行区域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，建立健全省、市、

县三级行政区域用水总量、用水强度控制指标体系，强化节水约束

性指标管理，加快落实主要领域用水指标。流域内 ２０１９年和 ２０２０

年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分别为１１６２８亿 ｍ３和１１８９５亿 ｍ３。

强化用水过程监管与考核。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，严格控制

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，严格执行国家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

度，以水定域，以水定产，合理确定经济布局、结构和规模。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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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水监督考核，逐步建立节水目标责任制，将节水的主要指标纳入

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依据国家水资源督察和责任

追究制度，探索制定省级水资源督察和责任追究制度。到２０２０年，

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下降５％。

（２）深入推进公共节水机制建设

加强节水示范单位建设，以典型单位节水引领行业节水，带动

全流域节水。推进公共机构节水单位建设，监控重点用水单位。

２０２０年底前，１００％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，５０％事业单位建成节水

型单位。以县域为单位，开展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。到 ２０２５年，

流域内各市县打造一批典型节水示范村，提升农村居民节水意识，

引领农村节水建设。在火力发电、钢铁、纺织、造纸、石化和化工、

食品和发酵等高耗水行业建成一批节水型标杆企业和节水标杆园区。

（３）推广节水工艺技术

大力推广先进工业节水技术、工艺和设备，推行合同节水管

理，开展企业节水技术改造项目。大力推广高效冷却、洗涤、循环

用水、废污水再生利用、高耗水生产工艺替代等节水工艺和技术。

引导企业积极采用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水利部、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

发布的《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、技术和装备目录》中的先进适用

工业节水技术，引导工业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规

模以上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９１％以上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

水量相对２０１５年下降１５％。

加快制定和实施供水管网改造建设实施方案，完善供水管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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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制度。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，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

计量管理，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管控体系，协同推进二次供

水设施改造和专业化管理。到 ２０２０年，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

控制在１０％以内。

推进高效节水灌溉，适时推广喷灌、微灌、滴灌、低压管道输

水灌溉、集雨补灌、水肥一体化、覆盖保墒等技术。继续组织实施

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，开展渠首、渠道、排水沟、渠系

建筑物等灌排工程项目建设，进一步提高骨干工程配套率和设施完好

率，提升灌排保障能力和抵御灾害能力，稳定灌溉效益，提高灌区内

灌溉水利用效率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。继续开展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

系数测算分析工作，到 ２０２０年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０５９２。

３开展地下水压采行动

（１）严格执行红线控制，压采地下水

按照《辽宁省“十三五”封闭地下水取水工程总体方案》要求以

及省重点输供水工程等替代水源建设情况，全力推进压采地下水工作。

加快替代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。各市、县政府要将替代地下水

的地表水供水工程配套设施和公共供水管网延伸入户工作建设纳入

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计划，完成替代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，确保按时

完成封闭地下水取水工程任务。

继续实施以奖代补政策。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，对市、县封闭

地下水取水工程按照完成数量，在替代工程设施建设、管网延伸入

户设施建设、封闭取水工程和具体工作上，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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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工作成效的奖励。

（２）严格执行地下水资源取用管理制度

严格地下水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。按照国家和省地下水

资源管理保护要求，对允许新建地下水取水工程的，严格建设项目

水资源论证工作，强化论证报告书评审，严格取水许可审批，对地

下水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，禁止审批建设项目

新增取用地下水。

严格计划用水管理。按照水利部《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

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地下水取用水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，各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要根据取水审批额度、行业用水定额、取用水户取用水

记录和年度用水需求，按照统筹协调、综合平衡、留有余地的原

则，下达年度用水计划，强化计划用水监督管理。

４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

（１）加快高耗水、重污染工业企业转型

大力推行清洁生产，培育生态型企业。在重点行业推进清洁生

产，积极开发推广清洁生产技术、工艺和成套设备，不断提高资源

利用率和降低污染排放量，要求造纸、钢铁、氮肥、印染、制药、

制革等重点行业，开展废水处理后回用，实现一水多用，循环利

用。针对传统高耗水高污染行业实现污废水零排放，创建一批“零

排放”企业。

加强规划和改造，建设生态工业园区。按照集中布局、集中控

污的原则和产业生态学原理，整合和提升现有的各类先导区，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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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造，建设新的生态工业园区。结合老工业区

改造，指导并推进沈阳铁西区、本溪南芬区等工业园区的生态化改

造；结合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，建设抚矿集团等生态工业园区，

延伸产业链；抓好鞍山本钢集团、抚顺矿业集团等国家循环经济试

点单位的推进工作。

（２）调控缺水、重污染、环境敏感区产业发展

以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为制约条件加快调整产业规划和结构布

局。推动发展模式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，从高消耗、高污染

型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转变，逐步形成一、二、三产业健康协

调发展、具有流域特色的生态经济体系和格局。

评估现状环境承载力，引导产业发展。加快实施水环境承载能

力监测预警机制，调整超过承载能力地区的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。

２０２０年完成流域内各市水环境承载能力现状评价。

严格环境准入，促进产业升级。新改扩建项目要严格环境准

入，提高产业发展起点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以最佳增量优化经济增长。

重点保护辽河、浑河、太子河干流区域环境，除国家特殊规定

以外，辽浑太三河干流１ｋｍ范围内禁止新增化工园区和重大生态环

境风险项目。

优化产业布局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。坚持统筹协调与重点开发

相结合，构建以“两区一带”城镇体系为核心，充分发挥流域中部城

市群等经济区的先导联动作用。将发展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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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规范空间开发秩序，按照中部平原、东部山地丘陵、南部平原

滨海、西部低丘平原和北部丘陵漫岗生态区主体功能定位，明确不

同区域的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方向，进一步优化流域生产力布局。

５生态文明建设

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，调整优化产业结构，深度挖掘和利

用滨河历史文化资源，着力发展特色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产业。加大

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，有效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、水资

源管理制度、环境保护制度。

根据辽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策略，综合考虑流域内各主

要功能区的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等特征，建立以下可复制、可

推广的生态文明典型示范模式：

（１）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区

打造以沈阳 －沈抚新区 －抚顺为代表的高新产业集群。重点打

造沈阳市的核心城市地位，保证经济高速发展，积极推进沈抚新区

建设，将沈抚新区打造成东北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、优化投资营

商环境的标杆区、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和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。

打造喧嚣城市中的静谧生态区。依托纵穿沈阳 －沈抚新区 －抚

顺的浑河干流，强化一河两岸的重要作用，建立以河道、浅滩、河

心岛、阶地绿地为代表的生态区域，打造运动、休闲、娱乐亲水设

施，增加城市居民亲水机会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。

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文旅产业。大力开展生态文化体系建

设，打造以东北戍边文化为代表的历史旅游产业；弘扬红色文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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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红色旅游产业；建设以河心岛、城市森林公园等为代表的生态旅

游产业。努力打造以文旅业带动经济发展、文化提升的生态文明模式。

（２）新兴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区

推进新兴城市生态文明建设，补齐生态环境短板，构建稳固生

态格局。

建立以“源头削减 －过程拦截 －河道治理”为主线的综合治理系

统，加大水环境治理力度。通过“控格局 －保底线 －优体系”的发展

思路，从被动保护到主动改变优化相结合的生态安全保护策略，构

建防风固沙、水源涵养、土壤保持、农产品供应及人居环境提升等

几个主要生态功能区。实现产业生态化转型，加快生态产业化进

程，优化城镇空间布局，打造多维体系的旅游产业。

（３）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市郊生态文明示范区

加速市郊区域城镇化进程。以沈北新区 －新民辽中 －台安段为

代表，推进临近核心城市、重点城市的郊县、乡镇的城镇化加速发

展过程。

实现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。加速完善市郊城镇基础设施建设，

实现交通、供水、排水、垃圾清运等影响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全面

提升。

打造近郊特色生态旅游产业。以辽河水系为依托，充分发掘河

道、河岸绿地、湿地等区域的旅游价值，改变市郊区域辽河水系景

观“看不见、走不进、停不下”的劣势现状，通过建设滨河路、观景

航道、观景台、垂钓区等观光游乐工程设施，让游人可以通过观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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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、游览车等方式接近自然景观。

（４）生态优先的水源区生态文明示范区

建立水源区安全保障机制。以流域内大伙房水库、观音阁水

库、柴河水库、汤河水库为代表，建设生态优先的水源区生态文明

模式。

强化水源区生态建设。加快水源区封育工作进程，恢复自然生

态景观，提高林草覆盖率；加强水土保持措施建设，减少沿岸水土

流失量，降低入河、入库泥沙量；建立水源区生物保护机制，积极

打造省级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加快生物多样性恢复。

适度发展水源区旅游及周边产业。以水源区生态景观为基础，

以库岸顶路为纽带，打造水源区滨水生态景观廊道，适度开发旅游

产业。以水源地库区渔业为基础，打造特色旅游产业。

（５）景优宜居的滨海生态文明示范区

加快河口三角洲经济发展。以流域南部地区的营口、盘锦为代

表的沿海港口城市为代表，建设景优宜居的滨海生态文明示范模

式。重点扶持适于区域的产业发展，吸引外来人才、技术、资金投

入，促进辽河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。

保护并优化滨海湿地生态景观。以辽河两岸绿地、辽河口湿地

为主建设生态廊道。推进沿海地区生态建设，合理开发生态旅游

区，构建基本生态空间格局。重点实施辽河口湿地生态恢复，景观

及自然保护区建设，保证生物多样性。

全面提升国内外知名度。将沿海城市作为区域的窗口城市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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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积极对具有区域特色自然景观、产业、产品进行包装和宣

传。建设濒危生物保护区，特色景观旅游区，吸引国内外游客来

访，将辽河口湿地打造成辽宁省窗口型旅游观光区。

６辽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

为进一步做好辽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，

建立长效机制，拟开展课题研究项目见表４－２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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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项目安排及投资匡算

　　 （一）项目安排

依据辽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目标和任务，本方案从防洪

工程补短板、水污染治理攻坚战、生态修复、监督执法和绿色发展

五个方面，共梳理重点建设项目及措施３６６个，其中防洪工程补短

板７２个，水污染治理攻坚战１９６个，生态修复４６个，监督执法１３

个，绿色发展３９个（详见附表）。项目实行滚动实施，动态调整的

原则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指导地方做好相关任务落实，并按照各行

业规定要求，做好项目前期工作。

（二）投资匡算

初步匡算，项目总投资 ４１９８２亿元。其中，２０１９—２０２０年项

目投资１３２７７亿元，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年项目投资 ２８７０５亿元，详见表

５－１。

按项目类型划分：防洪工程补短板匡算投资１９７０１亿元（按照

现行政策，争取中央资金１２７７３亿元，省级资金３３０８亿元，市县

投入３６２１亿元）；水污染治理攻坚战匡算投资 １３９４２亿元（中央

资金２８６０亿元、省级专项资金１２００亿元、各市财政资金５００亿

元、地方债１０６７亿元、社会投资８３１５亿元）；生态修复匡算投资

６８３７亿元（多方争取国家、省、市县及社会投入）；监督执法匡算

投资１６９亿元（多方争取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及社会投入）；绿色发

展匡算投资１３３１亿元（多方争取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及社会投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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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施效果分析

本方案实施后将有效提高流域内防洪排涝能力，改善水环境质

量，增加河道生态水量，丰富沿河两岸及水体中动植物种类，对扩

大区域生态环境空间、改善人居环境、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

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。

１防洪工程补短板

本方案通过辽河干流防洪提升工程、防洪薄弱环节建设（防洪

抗旱提升）项目的实施，辽河干流全面达标，重点支流防洪排涝能

力得到较大程度提高，险工险段、淤积严重等防洪薄弱隐患得到有

效治理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。

２水污染治理攻坚战

本方案通过城镇污水治理、乡村垃圾治理、黑臭水体治理、畜

禽养殖治理、工业点源污染治理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入河排污口

治理项目的实施，流域内水质得到显著改善，重污染支流和干流水

质达到考核目标。

３生态修复

本方案通过水域岸线管理保护、退耕（林）还河、生态蓄水湿地

建设和生态流量调度项目的实施，河道水体自净能力得到较大提

升，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，生态用水量得到基本保障。

４监督执法

本方案通过依法治河、完善监测预警预报体系、强化联合执法

等措施和项目的实施，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体系、河长制湖长制

信息管理系统，有效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，建立河

湖管理长效机制，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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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绿色发展

本方案通过水源地保护项目的实施，提高城乡供水安全保障程

度，通过开展国家节水行动计划、开展地下水压采行动，有效控制

用水总量和地下水开采量。调整与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的产业结

构和发展规划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。打造沿河生态带、旅游带、城

镇带，建设辽河流域生态文明示范区。

（四）远景展望

通过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巩固本方案成果，并在远期具备条件

时，建议实施以下措施：

实施浑河、太子河干流综合治理工程，对浑河、太子河堤防提

升改造。完善流域面积 ２００—３０００ｋｍ２ 支流薄弱环节治理，并推进

流域面积２００ｋｍ２ 以下支流薄弱环节治理，力争彻底解决防洪安全

隐患。

在完善辽河干流封育及生态湿地建设的基础上，逐步推进辽河

一级支流和浑、太水系干支流的封育及生态湿地建设，逐步形成干

流辐射支流的生态修复趋势。重点措施包括：锦州、阜新、沈阳市

辽、柳、绕流域生态带建设及封育；铁岭市辽河生态带建设及一级

支流封育；浑河干流封育及营口市入海口湿地修复；本溪、抚顺、

辽阳市太子河干支流河口湿地建设及封育。

实施沈阳市辽河生态利用规划、铁岭市辽河流域综合治理规

划、辽西北生态屏障区生态修复工程、营口市大辽河入海口生态文

明示范区、本溪市太子河“百里生态水长廊”项目、辽阳市太子河生

态治理规划等工程。通过流域综合治理，贯彻落实“绿水青山就是

金山银山”的发展理念，打造经济发展带、生态观光带、百姓福祉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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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障措施

　　 （一）强化领导，高位推动

成立省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指挥辽河流

域综合治理工作。组长由省长担任，副组长由省委副书记和有关副

省长担任，成员有省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或分管日常工作的

负责同志、有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水利

厅，与设在省水利厅的河长制办公室合署办公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

高度重视，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把辽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生态文

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和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。建立定期调度、现场

检查、问题督查等机制，落实属地责任，确保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取

得实效。

（二）五级共抓，协同联动

充分发挥省市县乡村“五级河长”作用，有效解决河湖“四乱”、

水质考核断面不达标、入河排污口监管缺失、河道垃圾乱弃等问

题。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作用，坚持水下岸上同步治理，优先安排辽

河流域综合治理重点项目，率先实现辽河流域河湖管理保护目标。

充分发挥四级河道警长作用。

（三）多方投入，市场运作

借鉴学习先进经验，积极争取资金，统筹使用国家及省级发展

改革、水利、环境保护、住房城乡建设、生态治理等专项资金。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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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辽河综合治理，逐步形成多元化投入机

制。

（四）监督考核，奖惩并重

将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省政府“重实干、强执行、抓落

实”专项行动、省级环保督察和省全面推行河长制考核重要内容，

对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开展考核，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

考核评价和项目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政府主导，全民参与

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，确保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取得

实实在在成果。同时，把河湖管理保护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，依托

主流媒体、互联网，加大辽河流域综合治理宣传力度，发动广大群

众积极投入辽河治理攻坚战中。加大典型经验宣传力度，对破坏生

态环境行为及时曝光，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、珍惜河湖、保护河湖

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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